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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环发〔2018〕33号 

 

中共张店区委宣传部 
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张店分局 

关于印发《张店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
查宣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张店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中共张店区委宣传部        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张店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8月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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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店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方案 
 

为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《关

于做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的通知》( 环办普查 

[2018]15 号)，山东省环境保护厅、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宣传

部《山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（鲁环函

[2018]385 号）以及中国共产党淄博市委员会宣传部、淄博市环

境保护局《关于印发<淄博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(淄环函[2018]170号）要求，深入开展第二次全国污

染源普查宣传工作，形成全社会关注、支持和参与普查的良好氛

围，推动全区污染源普查工作顺利开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和

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

山银山的理念，宣传污染源普查对于打好我区污染防治攻坚战、

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基础作用，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

义生态文明观，增强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普查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

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本次普查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，要结合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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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。 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。在前期准备阶段，重点宣传开展污染

源普查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多措并举、创新方式、积极宣传

普查工作，争取公众的理解和配合，为普查工作营造群众参与、社

会关心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全面普查阶段。在全面普查阶段，充分发挥各类新

闻媒体作用，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高密度宣传报道，宣传引导

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，严格按普查方案规定采集、审核、处理数

据，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可靠。大力宣传我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

查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，及时报道各镇办普查进展情况，宣传普

查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人物，增进社会各界对普查工作和普查工

作者的认识，理解、支持。 

（三）总结发布阶段。在总结发布阶段，重点围绕污染源普 

查成果发布和经验总结展开宣传，利用普查成果发布时机，通过

多种渠道，采取不同方式，深入解读普查取得的各项成果，宣传

普查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基础作用和应用情况，增进

全社会对污染源普查成果的了解，推动我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

查成果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和运用。 

三、主要工作 

（一）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。组织重点 

时段新闻发布会，围绕普查工作重点，及时准确，通俗易懂地向

公众阐释工作进展情况，扩大共识；开设普查专栏，拿出重要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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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时段，推出系列主题报道；其他生活类报纸、广播电视生活类

频道，根据各自特点做好正面报道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及时与新闻

媒体交流，主动提供报道素材和典型案例；加强与关注环保的各

界人士沟通，积极正面引导社会舆论。 

（二）深入开展社会宣传，扩大宣传工作覆盖面。围绕我区 

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策划制作宣传挂

图、视频短片、公益广告、动画和微电影等；在电台、电视台， 

公交、车站以及主流媒体数字屏媒等户外平台，展播公益广告及

宣传产品等；邀请形象正面、影响力大的社会名人，作为“我区

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”的形象代言人，利用其号召力，呼吁公

众理解普查、参与普查，为普查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（三）做好先进典型报道，曝光普查中突出问题。各镇办应 

积极组织媒体挖掘和宣传普查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推出一批可推

广、可学习的基层典型；开展先进组织与个人表彰等活动。对工

作组织不力，迟报、虚报、瞒报和拒报数据，伪造、篡改普查资

料的镇办、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予以曝光。 

（四）强化组织培训工作，壮大普查宣传力量。抓好普查机 

构、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的培训，阐释各级普查机构的作用、普

查人员的责任，以及普查对象应履行的各项义务等；围绕社会各

界关心的热点话题，通过线上线下传播途径，开展针对公众的科

普宣讲培训，引导媒体准确客观报道普查话题。 

（五）积极动员公众参与，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风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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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动员各类污染源调查对象和单位依法参与普查工作；开展形

式多样的公众开放日活动，实现与公众的零距离沟通；支持大学

生环保志愿者参与普查社会实践，加强环保志愿者交流平台建设

，在全社会形成关心、参与普查的良好风尚。 

（六）加强舆情监测应对，切实做好舆论引导。各级普查机 

构要加强舆情分析研判，对污染源普查重大舆情及时回应和处置

，对媒体和网络上出现的政策误读、曲解，以及对普查工作的不

实报道、网络谣言，要第一时间发现并通过权威渠道及时澄清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密切配合，做好普查宣传。张店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

普查宣传工作由区委宣传部和张店环保分局共同牵头组织，指导

协调我区主要新闻单位做好宣传报道。张店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宣传活动的整体策划和实施，组织有关

部门和单位落实相应工作。各镇办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“全区统

一领导，部门分工协作，镇办具体落实，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

，密切配合，认真组织做好普查宣传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加强组织协调。区委宣传部要高度重视我

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，加强对宣传工作的协调和指

导，配合普查机构制定具体宣传计划，定期检查各镇办各部门各

单位对宣传方案和计划的落实情况。区普查办将适时通报各镇办

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宣传工作情况，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

予以表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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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精心策划，创新宣传方式。区普查办要按照方案要求，统 

筹谋划，定期研究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，加强与宣传部门的沟通

协作，认真组织落实重点活动，针对普查各阶段的工作重点，加大报刊

，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，借助城市大屏

等户外平台，不断创新宣传形式，及时发布普查新闻、普及普查知识

，多角度、多层次开展宣传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张店分局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日 
 


